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关于陪护假实施细则的通知
（2025 年 11 月 10 日党总支会议审议通过）

各位教工：

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保障教工在照顾患病住院老年人时的权益，根据市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的决定和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陪护假实施细则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校所有在编在岗、派遣、退休返聘的教师和职工，其赡养的老年人患病住

院治疗期间，教工本人可申请陪护假。

二、相关定义

1. 老年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指六十周岁以上的

公民。

2. 赡养人：

（1）子女类赡养人

 婚生子女：父母双方合法婚姻关系中生育的子女。

 非婚生子女：父母未建立合法婚姻关系所生育的子女，与婚生子女

享有同等赡养义务。

 养子女：依法收养关系成立的子女，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与生

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与养父母建立父母子女关系，承担赡养义

务。

 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子女：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必须形成实际抚

养教育关系（如共同生活、继父母承担主要抚养责任等）。仅存在婚姻

关系（如父母再婚但继子女已成年独立生活）不构成赡养义务。

（2） 特殊情况下的赡养人：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负担

能力，即具有相应的经济能力和生活条件；二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

已经死亡或无力赡养。“子女已经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子

女无力赡养”指子女因疾病、残疾、经济困难等原因无法履行赡养义务。



3. 独生子女：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所生的子女，一般以

持有独生子女证为准。

三、陪护假时长

1. 老年人患病住院治疗期间，教工作为赡养人可以享受每年累计不超过五

个工作日的陪护假。

2. 教工为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所生的独生子女的，可以

享受每年累计不超过七个工作日的陪护假。

3. 陪护假可以半天为单位进行申请。

四、工资待遇及使用要求

1. 工资待遇：陪护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2. 工作安排：教工在使用陪护假时，应尽量减少对工作的影响。如有教学

或班主任等其他任务，需本人到教务处、学生处及相关职能部门落实教学、班

主任及有关工作的交接。原则上以调课为主，有特殊情况的由分管领导协调安

排，教工须服从安排。

3. 请假申请：由本人通过学校信息化管理平台提交请假申请，请假类型选

择【陪护假】，并附入院相关佐证材料，审批通过后，方可享受陪护假。

4. 提交佐证材料：月底进行请假数据汇总前，教工须提交患病住院老人的

住院报告、出院小结等住院证明纸质材料复印件；享受独生子女 7 天职护假的，

须提供独生子女证复印件。

5. 材料审核认定：学校将对教工提交的佐证材料进行审核。若月底提供的

佐证材料不全，或者佐证材料与陪护假政策不符（例如请假日期与住院日期不

匹配等情况），则不符合政策的假期，将按照事假进行统计及核算。

五、生效日期

本实施细则自 2025 年 11 月 11 日起正式实施。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

2025 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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